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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政复〔2025〕115号
申请人：张XX，男，汉族，19XX年XX月XX日出生，户籍地暨现住址为吉林省梨树县XXXX，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，联系方式为138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
法定代表人：王峰，梨树县公安局局长。
申请人张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52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2025年8月19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同日依法已予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依法撤销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52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申请人称：金龙风等人不是土地的承包人和我产生土地纠纷，我没有打他，属于他无理取闹，公安机关认定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所以我申请复议。
被申请人称：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做到了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准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
经审理查明：2025年5月15日15时许，在位于梨树县孤家子镇XXXX附近，申请人张XX与XX因土地纠纷发生口角，后张XX对金XX进行殴打。2025年7月14日，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52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决定给予申请人张XX罚款三佰元的行政处罚。2025年8月19日，申请人张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（一）书证
1.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、申请人身份证明、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立案登记表、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、呈请延长办案期限报告书、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、呈请传唤报告书、传唤证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，证实公安机关办案经过。
3.被申请人提供的接收证据清单、梨树县新鲜农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、土地登记台账、土地转包合同、收条、收据，证实土地承包、转包事宜。
4.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第一人民医院门诊诊断书，证实金XX就医情况。
5.被申请人提供的张XX的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、到案经过，证实张XX无违法犯罪前科，系经传唤到案。
6.被申请人提供的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，证实案涉人员自然情况。
（二）当事人陈述
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张X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三）证人证言
1.被申请人提供证人金XX、刘XX、金XX、张XX的证言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2.被申请人提供证人孟XX的证言，证实土地纠纷事宜。
（四）视听资料
1.被申请人提供的金XX伤情照片3张，证实金XX伤情情况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张XX三轮车照片1张，证实现场情况。
3.被申请人提供的张XX伤情照片1张，证实张XX伤情情况。
（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）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张XX伤害金XX的行为查证属实。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52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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